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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研究緣起研究緣起研究緣起研究緣起    

有鑑於全世界許多兒童遭受暴力、剝削、虐待的對待，聯合國兒童基金

（The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或稱 UNICEF）在 1989 年頒佈「聯合

國兒童權利公約」，宣揚捍衛兒童人權的使命任務與普世價值，敦促各國政府

通過保障兒童人權和最佳利益的立法，近年來更進一步提出「兒童保護性環

境架構」（the protective environment framework），呼籲各國政府部門與民間部

門共同攜手打造一個有益於兒童健全發展與成長的環境（Landgren，2005）。

近年來，台灣社會變遷快速，家庭的照顧功能逐漸縮小，以致有些家長在回

應兒童及少年的成長需求上有時力有未逮，有些家長的行動甚至危害了兒童

及少年的身心健康福祉，提高了未成年人在家庭中生活的風險。隨著世界對

於兒童及少年人身安全權益的日益重視，台灣社會也受到激勵而敦促政府介

入家庭以保護兒童及少年免於不當的對待，政府因此開始訂定相關的立法以

宣示保障兒童及少年人權與最佳利益的決心。政府在民國 82 年時修訂兒童福

利法，首度納入有關保護兒童免於虐待、剝削、疏忽的條文作為有關單位建

立兒童保護體系的依據；政府於民國 92 年時更進一步合併少年福利法，訂定

一套有關 18 歲以下兒童及少年的疏忽與虐待防治的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再加

上民國 84 年通過的兒童暨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民國 86 年通過的性侵害犯

罪防治法，以及民國 87 年通過的家庭暴力防治法，一套有關保護兒童及少年

免於暴力、剝削、虐待等人身安全傷害的防治體系因此大致底定，各級政府

單位也因此於法有據的推動各項兒童保護行動，積極以公權力介入各項兒童

及少年的惡性對待事件。 

根據內政部兒童局的統計資料顯示，民國 89 年的兒童及少年保護人數

為 6,059 件（其中兒童 4,093 件，少年 1,966 件）；民國 90 年的兒童及少年保

護人數為 6,927 件（其中兒童 4,466 件，少年 2,461 件）；民國 93 年的兒童及

少年保護人數為 7,837 件（其中兒童 5,796 件，少年 2,041 件）；民國 94 年的

兒童及少年保護人數增加為 9,937 件（其中兒童 7,095 件，少年 2,842 件）；

到了民國 95 年的兒童及少年保護人數就破了萬件，增加為 10,094 件（其中

兒童 6,990 件，少年 3,104 件）；民國 96 年的兒童及少年保護人數增加為 13,566

件（其中兒童 8,962 件，少年 4,604 件）。由此可見，隨著兒童保護體系的逐

步建立，台灣的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不但開始呈現，且逐年的增加，政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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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隨時調整配置於兒童保護的資源與人力。近年來，內政部兒童局於民國

95 年 7 月 24 日「推動高風險家庭關懷輔導處遇實施計畫」，將有兒童虐待之

虞的家庭納入服務方案，統計資料顯示民國 95 年納入輔導的家庭數為 8,637

戶（15,370 兒童數），民國 96 年增加到服務 10,599 戶（19,472 兒童數），顯

示有虐待之虞的高風險兒童人數也相當高。加上，近年來媒體經常報導有關

兒虐致死和攜子自殺的事件，兒童局也於民國 93-95 年間統計這兩類兒童及

少年的死亡事件，發現兒虐致死的事件在這三年間有 37 位，攜子自殺總計有

68 位，總計有 105 位無辜孩子因為家長的不當管教或自私決策而喪失生命，

令人不捨，其中甚至有不少案例是先前經過通報卻仍發生不幸的兒童保護案

件，的確值得深思。 

為了防治兒童及少年的不當對待事件，立法院積極通過各項保護性的立

法以落實兒童人身安全的保障，但基於台灣現有政府職能分工設計與財政配

置原則，雖有許多立意良善的立法美意，目前建制的兒童保護體系卻仍有其

未盡完善之處。首先，從該體系發展的區域不均衡議題來看，立法院雖然積

極通過兒童的保護性法案，但受到與地方自治法規的規範，兒童保護性業務

在事務的性質上事屬社會福利業務，業務執行的課責原則上事屬地方政府的

職權範圍內，而民選的地方首長依據政治考量決定該縣市的福利實施優先順

序，以致台灣的 25 個縣市有 25 個研判兒童及少年的虐待事件之標準、25 套

對待受虐兒童及其家人的服務模式，似乎隱含兒童人身安全基本權益的保障

會因戶籍所在縣市而有不同的對待。接著，從該體系資源配置的優先性上，

由於中央政府的財政配置原則大致採行統籌分配的原則，並非依據這些兒童

保護性法案所規範的服務措施配置地方政府所需的經費，而是由中央政府依

據某種財政計算公式統籌後再分配或匡定給直轄市、縣 (市) 及鄉 (鎮、市)

支用，相關業務推動所需的人力和資源因此深受各地方政府的資源能力，以

致兒童保護體系漏洞百出，兒童受虐致死和攜子自殺事件近年來時有所聞，

有違各項立法保護兒童免於人身安全之憂患的初衷。 

因此，作為有效能的政府的確有必要針對政府職能分工的設計與財政劃

分的利弊進行檢視，並提出可能解套的建議，俾使兒童人身安全的基本權益

獲得明確而一致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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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研究方法及過程研究方法及過程研究方法及過程研究方法及過程    

為改善我國兒保體系之相關政府職能狀況，本研究方法將透過了解英美

兩國兒童保護體系之政府職能分析，以供未來針對兒童保護各部會之職掌、

服務傳送、財政與法令調整之參考或依據。其於以上研究期待，本研究將採

用文獻檔案分析法與焦點團體法進行英、美、台三國的資料蒐集，針對三國

兒童保護體系之政府職能、財政劃分、服務輸送、法令沿革等進行比較與分

析。三種主要方法說明如下： 

一、文獻檔案分析法：由於英、美兩國在兒童人身安全的保護工作上遠

比台灣發展的為早，相關的文獻檔案與實證研究較為豐富，而台灣的兒童保

護體系也大致仿效這兩個國家的兒童保護體系運作模式。因此，本研究透過

蒐集英、美兩國家有關兒童及少年保護體系之學術論著、政府文件、網際網

路、機構資料等，嘗試勾勒出英、美兩國的政府職能分析和其兒童保護系統

之運作情形。相對於此，本研究也藉由蒐集相關的文獻資料與政府文件來描

繪台灣目前的在防治兒童及少年受虐的兒童保護工作，評析各級政府在兒童

保護體系運作上的職能角色分工與效能。 

二、專家座談與焦點團體：為了理解台灣兒童及少年保護體系工作的現

況，本研究共計舉行兩場焦點座談會，訪談內容主要是針對推動兒童工作的

政府職能角色與財政劃分議題進行對話。第一場邀請的對象為兒童福利學

者、兒童局代表、財務管理學者、公共行政學者等等人；參與第二場的對象

有北中南地區的兒童保護組代表、兒童局代表、民間兒童福利機構代表等人。 

為了解兒保於中央與地方服務與相關職能分工狀況，本研究由地方執行

面來看，邀請的單位包含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與民間組織一起座談，以勾勒

出目前兒童保護體系的運作分工和困境。在受訪者單位上，中央政策框架立

法方面邀請的是內政部兒童局作為本次會議代表，地方兒保服務相關單位則

邀請臺北市家暴中心、臺北縣政府社會局社會工作科、桃園縣家暴中心與兒

少福利科、臺中縣政府社會處與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社會工作科作為代表；而

民間單位組織則邀請兒福聯盟與家扶基金會作為代表，因這兩大基金會承接

地方政府兒保個案為大宗機構。而從兒保行政的角度來看，則透過邀請兒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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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行政學者、財務管理學者與公共行政學者進行討論，透過宏觀面來看我

國之兒保概況。在資料分析上，研究者取得受訪者同意後，採用全程錄音的

方式，再將錄音內容轉譯成逐字稿，爾後根據所預設的問題架構進行分命名

類目分析，最後整理出目前台灣兒童保護體系所經驗到的實施困境。 

三、深度訪談法：為了使本研究更了解我國兒保政府職能分析概況，本

研究更深度訪談前兒童局長黃碧霞以瞭解主責兒童保護業務的思考架構與實

際運作情形。因此，本研究得以根據這些訪談資料來整理、羅列出有關兒童

保護工作的政府體制與財政劃分之現況與改革建議。 

 

參參參參、、、、重要發現重要發現重要發現重要發現    

一、英美兩國兒童保護體系政府職能分析 

(一)政府職能分析： 

  在政府職能分析上，英國中央權限高，中央可隨時接管地方主管事

項，地方自治並無憲法的保障。英國地方政府的職權來自國會的賦予，中

央立法將權限授予地方，也可以收回。在政治統理上，英國保守黨的治理

傾向於中央有較多權力，即使經歷政黨輪替（保守黨轉換成新工黨），但

自新工黨執政以來，雖然強調多元共治的管理模式，但仍強調中央地方合

作，政府透過各種機制強化中央對地方事務的監督與管理，顯示中央對地

方監督與管理的工具強。 

  在美國方面，聯邦與州各有獨立政權，並與司法系統形成三權鼎力的

牽制，而美國的合作式聯邦主義發展促使聯邦與各州之間的關係彼此相互

合作，但聯邦仍享有較高的權力與控制。在行政課責方面，聯邦會透過專

款專用的經費配置、減少地方補助款等工具，作為改進計畫效率與加強州

與地方政府層級的施政能力手段，如果州政府的行政仍未達立法與法規之

期待，聯邦可以透過司法強制與財政管控要求州政府遵行法律範定。 

(二)法令架構分析： 

  在英國，兒童福利法（2004）及其他相關法規與標準賦予地方政府負

有保護兒童之責任與行動，家庭法院介入各項法定程序，成立兒童信託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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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整合地方各個相關服務部門；而兒童保護業務在中央由教育部與衛生部

聯合主管，負起較大的規劃與監督的責任，中央依據兒童福利法與相關法

案要求地方政府成立兒童保護委員會，來執行各項兒童保護業務，中央訂

定兒保標準與流程供地方政府參考執行，中央並促請地方政府志願性的組

成兒童信託聯盟，進行相關資源整合，顯示法律介入強，透過財政與監督

機制強調多元共治與機構合作執行。 

  在美國，1974 年的兒童虐待預防與處置法（CAPTA）設立帶動了各種

相關兒童保護的法案訂定，地方依據聯邦法規發展或制訂相關的兒童保護

體系和法規。兒童保護業務在中央由兒童局負責，法律執行的監督則由法

院執行，聯邦政府透過相關款項撥給與工作標準流程來規範州政府的兒童

保護執行，而州政府主導兒童福利與兒童保護的實際運作，州政府官員必

須進行經費管理，並執行兒童保護法令的各項要求，顯現法律介入強，透

過財政與監督機制促請地方執行。 

(三)財政分析： 

  在英國方面，中央的介入強，在預算控制方面，中央採行「標準支出

評估」和「調控權」方法，財政支持強，促請地方政府推行各項事務的經

費；政府將某些社福自中央政府的補助項目中獨立出來，由地方依據其財

政能力和地方需求來決定中央政府的補助項目，而不是全國平等化的提

供，地方政府可以自行開徵新的稅源或為服務訂價，但中央仍有較強的評

估與調控能力，代表中央具有較多財政來調控地方，地方雖可因地制宜，

但中央介入程度仍高。 

  在美國，聯邦介入強，聯邦透過類別補助方式來提供州政府款，補助

款占州與地方政府支出的比例高，具有約束力，地方也可以依據需要自行

徵稅，彈性大；聯邦政府透過兒童局提供兒童保護項目的專款給州政府促

其依據相關法律執行兒童保護業務，州政府的相關經費大部分來自聯邦政

府，但很少達到 100%，州政府大約要自行負擔 10%～50%，但有些優先

執行的計畫經費分擔則是有固定比例。顯示聯邦透過經費（統籌分配、補

助款等）控制州政府，中央介入高。 

(四)監督與評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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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國，中央訂定兒童保護的相關法案與標準作業流程，再由司法機

關進行地方事務的管理與監督，中央自法律的授受可以執行罰則；中央透

過嚴格績效考評架構與全國性地方績效指標來考核地方，當地方無法達到

要求，中央有權介入；反之則給予獎勵，給地方更多行政裁量與自主，顯

示中央透過績效考評與建立相關指標評估地方成效，司法與財政約束與監

督強。 

  在美國，州政府的相關法律訂定與兒童保護執行都必須符合聯邦所訂

的相關法規，若未依法行政，則司法體系可以對州政府予以課責和禁制，

聯邦也會以不提供兒保經費作為處罰，表現行政、立法、司法三權運作；

但近來兒童局推行兒童與家庭審核系統（CFSRs）監督地方服務標準，確

保地方兒童保護執行維持齊一水準，如果州表現低於預期，兒童局將削減

未來的兒童福利經費作為懲罰，代表中央透過績效考評建立各州政府建立

齊一水準的兒保服務，司法與財政監督強。 

二、臺灣兒童保護體系政府職能與困境分析 

(一)政府職能分析： 

  我國憲法將未列舉地方自治之剩餘權以均權理論作為劃分標準，具有

全國性質事務者，由中央辦理，有全省一致性質者屬省，有全縣性質者屬

縣；但中央與地方政府常由於事務分工與事務本質的界定不清，導致中央

地方常有互踢皮球狀況出現，顯示中央主導弱，中央地方時有紛爭。 

(二)法令架構分析： 

有關兒童保護體系的依據法令可以追溯至兒童及少年福利法

（1992）之訂定，兒童福利立法由中央或中央授權訂定，地方政府為

實質執行的單位，依據該地方之財政和資源訂定兒童保護體系；但兒

童保護業務表現上，在中央由兒童局負責規劃與指導，法律條文範訂

較多行政流程，實質執行則由地方政府全權負責，業務所需的經費則

由地方在中央的統籌分配款中自行決定經費配置比例，法院只有在牽

涉強制性保護行動時才介入，顯現法律介入弱，透過統籌分配款與特

殊補助促請執行。 

(三)財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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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財政方面，中央介入強，採用預算控制和統籌分配款要求地方政府

進行社會福利事務推動，並未單列兒童福利事務的經費配置，而地方上則

不喜徵稅，因諸多政治因素所致；而中央以統籌分配給地方政府，當各地

方政府之財政不足時，才透過計畫與一般性補助給地方政府。但直轄市、

縣市與鄉鎮分得統籌稅額不同，加上縣市首長的施政優先抉擇不同，兒童

保護業務不一定可以符合中央的規劃。在財政劃分上，中央經費分配控制

高，但因分配公式、縣市層級等問題常導致地方競爭零合，而對中央政府

經費配置狀況不滿。 

(四)監督與評估分析： 

  中央訂定兒童相關法案與兒童保護流程標準，執行責由地方政府全權

負責，中央透過統籌分配款與特別補助方式課責地方執行；中央每年舉行

年度各項社會福利績效考核監督，兒童保護只是其中一項，透過排名提供

額外誘因約束地方政府施政符合法規，略具約束力；但中央僅透過績效考

評監督與促進地方政府施政，約束力強度較為低落。 

表一表一表一表一：：：：英英英英、、、、美美美美、、、、台三國政府職能分析比較台三國政府職能分析比較台三國政府職能分析比較台三國政府職能分析比較 

國別 

類型 
英國 美國 臺灣 

政
府
職
能
分
析 

政府 

特ۥ 

中央權限高，中央

可 隨 時 接 管 地 方

主管事項，地方自

治 並 無 憲 法 的 保

障。英國地方政府

的 職 權 來 自 國 會

的賦予，中央透過

立 法 將 權 限 授 予

地 方 ， 也 可 以 收

回。 

聯邦採࠷合作式聯邦

主義࠷向，聯邦與州

各有獨立行政權，但

彼此相互合作，同時

受司法的監督，ࠢ型

的行政、立法與司法

三權分力立牽制，但

聯邦享有較高的權力

與控制。 

憲 法 將 未 列 舉 地

方 自 治 之 剩 餘 權

以 均 權 理 論 作 為

劃分標準，具有全

國性質事務者，由

中央辦理，有全省

一 致 性 質 者 屬

省，有全縣性質者

屬縣。 

新 工 黨 執 政 以

來，雖然強調多元

共 治 的 管 理 模

式，但強調中央地

方合作，政府透過

在新聯邦主義Հ，聯

邦對地方的補助用款

使用᝟於彈性，ᨃ地

方得以改進計畫執行

效率，ᏺ強州與地方

法 律 有 關 中 央 與

地 方 事 務 性 質 的

界定不清ᄑ，導致

中 央 與 地 方 常 對

於 事 務 分 工 與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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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種 機 制 強 化 中

央 對 地 方 事 務 的

監督與管理 

政 府 層 級 的 施 政 能

力，但不可ሔહ中央

立法範໮ 

務 本 質 ข 生 爭

議，常有互踢皮球

狀況出現 

強度 

中央對地方的監

督與管理的工具

強 

聯邦透過司法與財政

要求地方配合 

中央主導弱，與地

方時有財政分配

紛爭 

政
策
工
具
：
法
律 

兒保 

法律與

特ۥ 

在 2004 年ຏ過兒

童 福 利 法 及 其 他

相 關 法 規 與 標

準，課責地方負責

保 護 兒 童 的 執

行，家庭法院介入

各 項 兒 保 的 法 定

程序，促使地方組

成 兒 童 信 託 聯

盟，整合地方各個

相關服務機構 

國會在 1974 年首ڻຏ

過兒童虐待預防與處

置 法 ， 並 經 歷 ڻ 鞈

إ ， 聯 邦 依 法 設 立

NCCAN 和 NCANDS，管

理研究經費補助、提

供補助計畫的相關服

務，推展全國性標

準，兒虐資料的單一

窗口，地方依法制訂

相關法規，並執行 

立法院在 1993 年

ຏ 過 兒 童 及 少 年

福 利 法 ， 依 據 法

規，中央負責立法

或 中 央 授 權 地 方

訂定相關法規，地

方 政 府 為 實 質 執

行兒保的單位，依

據 該 地 方 之 財 政

和 資 源 訂 定 兒 童

保護體系  

兒 童 保 護 業 務 在

中 央 由 教 育 部 與

衛 生 部 聯 合 主

管，負責全國性規

劃與監督，中央依

據 兒 童 福 利 法 與

相 關 法 案 要 求 地

方 成 立 兒 童 保 護

委員會，來執行各

項 兒 童 保 護 業

務，中央訂定兒保

標 準 與 流 程 供 地

方參考執行，中央

並 促 請 地 方 組 成

兒童信託聯盟，進

行 相 關 公 ߏ 資 源

整合 

兒童保護業務在中央

設有兒童局主管，聯

邦訂定兒童保護相關

立法，法院依法監督

地方的執行，聯邦透

過專款補助與工作標

準流程發展來規範州

政府的兒保執行，州

政府與地方層級主導

兒童福利與兒童保護

的實際運作，州政府

官員必須進行經費管

控，訂定相對ᚨ的兒

童保護法令，是需要

整合ا間資源 

兒 童 保 護 業 務 在

中 央 由 兒 童 局 負

責規劃與指導，但

所 訂 的 條 文 多 屬

範 訂 兒 保 的 行 政

流 程 及 相 關 方

案，但實質執行則

是 由 地 方 政 府 全

權負責，業務所需

的 經 費 則 由 地 方

在 中 央 的 統 籌 分

配 款 中 自 行 決 定

經費配置比例，法

院 只 有 在 牽 涉 強

制 性 兒 童 保 護 的

行動時才介入 

強度 
中 央 依 法 律 規 範

地方執行，強調多

聯邦透過法院強制地

方依法行事，地方訂

中 央 訂 定 有 關 執

行法條，由地方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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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共 治 與 機 構 合

作執行 

定相對ᚨ法案 責執行 

政
策
工
具
：
財
政 

財政 

特ۥ 

中央的介入強，在

預算控制方面，中

央採行「標準支出

評估」和「調控權」

方 法 ， 財 政 支 持

強，促請地方政府

推 行 各 項 事 務 的

經費 

聯邦介入強，聯邦透

過類別補助方式來提

供州政府款，補助款

占州與地方政府支出

的比例高，具有約束

力，地方也可以依據

需要自行徵稅，彈性

大  

中央介入強，採用

預 算 控 制 和 統 籌

分 配 款 要 求 地 方

政 府 進 行 社 會 福

利事務推動，並未

單 列 兒 童 福 利 事

務的經費配置，地

方不喜徵稅 

政 府 將 某 些 社 福

自 中 央 政 府 的 補

助 項 目 中 獨 立 出

來，由地方依據其

財 政 能 力 和 地 方

需 求 來 決 定 中 央

政 府 的 補 助 項

目，而不是全國平

等化的提供，地方

政 府 可 以 自 行 開

徵 新 的 稅 源 或 為

服務訂價，但中央

仍 有 較 強 的 評 估

與調控能力。  

聯邦政府透過兒童局

提供兒童保護項目的

專款給州政府促其依

據相關法律執行兒童

保護業務，州政府的

相關經費大部分來自

聯邦政府，但很少達

到 100%，州政府大約

要 自 行 負 擔 10% ～

50%，但有些優先執行

的計畫經費分擔則是

有固定比例。 

中 央 以 統 籌 分 配

給地方政府，當各

地 方 政 府 之 財 政

不足時，才透過計

畫 與 一 般 性 補 助

給地方政府。但直

轄市、縣市與鄉鎮

分 得 統 籌 稅 額 不

同，加上縣市首長

的 施 政 優 先 抉 擇

不同，兒童保護業

務 不 一 定 可 以 符

合中央的規劃。 

強度 

中 央 提 供 專 款 補

助，地方可彈性運

用 

聯邦提供轉款補助，

州政府負擔部分經費 

中央給統籌分配

款，地方依施政優

先配置 

政
策
工
具
：
監
督
與
評
估 

監督與

評估 

特ۥ 

中 央 訂 定 兒 童 保

護 的 相 關 法 案 與

標準作業流程，再

由 司 法 機 關 進 行

地 方 事 務 的 管 理

與監督，中央自法

律 的 授 受 可 以 執

行罰則  

州政府的相關法律訂

定與兒童保護執行必

須符合法規，若未依

法行政，則司法體系

可以課責和禁制，聯

邦也可以以不提供兒

保經費作為處罰，表

現行政、立法、司法

三權運作 

中 央 負 責 訂 定 兒

童 相 關 法 案 與 兒

童 保 護 流 程 標

準，地方全權負責

兒 保 工 作 的 執 行

與Գ力配置，中央

透 過 統 籌 分 配 款

與 特 別 補 助 方 式

課責地方執行  



 10

中 央 透 過 嚴 格 績

效 考 評 架 構 與 全

國 性 地 方 績 效 指

標來考核地方，當

地 方 無 法 達 到 要

求 ， 中 央 有 權 介

入；反之則給予獎

勵，給地方更多行

政裁量與自主 

兒童局推行兒童與家

庭審核系統（CFSRs）

監督地方服務標準，

確保地方兒童保護執

行維持齊一水準，如

果州表現低於預期，

兒童局將削減未來的

兒童福利經費作為懲

罰 

中 央 每 年 舉 行 年

度 各 項 社 會 福 利

績效考核監督，兒

童 保 護 只 是 其 中

一項，透過排名提

供 額 外 誘 因 約 束

地 方 政 府 施 政 符

合法規，略具約束

力 

強度 

中 央 透 過 績 效 考

評 與 建 立 相 關 指

標 評 估 地 方 成

效，׊司法與財政

監督強，有ᓾ有罰 

中央透過績效考評建

立各州政府建立齊一

水準的兒保服務，׊

司法與財政監督強，

有ᓾ有罰 

中 央 透 過 績 效 考

評 監 督 與 促 進 地

方政府施政，司法

在 監 督 方 面 無 約

束力，有ᓾ無罰 

 

肆肆肆肆、、、、主要建議意見主要建議意見主要建議意見主要建議意見    

本研究提出以Հ之政࿜建議，以供兒保行政相關主管單位೚為未來政࿜

設計與改進的ഗ៕。在臺灣兒童保護體系的改進࿜略上，本研究提出三រ৺

需鞈إ的目標，分列如Հ： 

一一一一、、、、建立Գ力與專業建立Գ力與專業建立Գ力與專業建立Գ力與專業：改࿳兒少保護體系的首要之務在於「Գ力」與「專

業」。目ছ各地方政府的社工Գ力配置依各地之財政能力強弱而有所不同，財

政能力較強的縣市ঁ會ૹီ兒童保護事項，並對於該處理的準則有ࣔ確的უ

法。主事者對於兒童保護的專業足ജ的ᇩ，將會提ࣙ執行的效果。 

ԲԲԲԲ、、、、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兒保行政兒保行政兒保行政兒保行政指導方ಾ指導方ಾ指導方ಾ指導方ಾ：中央ᚨ建立指導方ಾ，規劃ᇡา的流程，

並೴分出ጹ৺ૹ要事項，由政府ᘣ自執行，待一֊進入૩ሐ，再Ꮂ接ٌ由地

方װ辦理。 

三三三三、、、、減᎘地方對於財政預算之負擔減᎘地方對於財政預算之負擔減᎘地方對於財政預算之負擔減᎘地方對於財政預算之負擔：兒保業務屬相當ഗ層的業務，由中

央直接੔社工執行業務，ᣄ܍贈ሖᠮ長๕及之࿖ቼ，因此由地方政府װ處理

兒保業務有其必要性，但關於財政預算中央ᚨ改᧢鞝有ք؄比例劃分，給地

方政府較ᐈᇛ的預算，中央政府也可利用預算控制監督地方政府作為。 

而依據以上三រ的目標，本研究研ᚵ出ࠟរ建議ᨠរ供相關兒保單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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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施政或鞈إ參考： 

一一一一、、、、    建議一建議一建議一建議一：：：：「「「「強化委辦性質強化委辦性質強化委辦性質強化委辦性質」」」」 

（一） 中央跏ᄕ訂定兒少保工作標準作業流程，ᘜ入福利績效考評 

  由於兒童及少年保護牽涉Գڜߪ全，ਚ中央可赩฾美國鞈法過程，֧

進司法監督與配鞽加強兒保執行率，或效法英國加強兒少保法律地位位

ၸ，英國雖行使多元共治，但中央介入程度仍較高；而法律本ߪ鞈إ其地

位與ۥߡ，訂定兒童保護標準作業流程與相關程序，ࣔ定各部會與機構之

相關職責，᠖清各ۥߡ之執༳。而兒保法律本ߪ也需ᘜ入現行之福利績效

考評，並加強兒保監督，效ُ美國 CFSRs 或英國中央評估標準要រ，跏ᄕ

᎖導地方兒童保護成效。 

（Բ） 中央訂定合理社工案量負๛比，強化兒少保社工Գ力量質提֒ 

在贋ᣝੴ（2007）的社工Գ力推估中可發現，主要先進國家，以台灣

່常ُ效的美國兒保體系為例，美國兒保社工與個案的案量負๛比

（caseload ratio）大約是 1：20 ॵ近，但經過ྡྷរ๶ᓫ的了ᇞ৵發現，๺多

縣市兒保個案࿪大部ٝઃ၌過此理უ標準；而ا間兒保單位更提及由於政

府補助不ࠋ，ਚا間๺多執行官方兒童保護的機構大多都會「跛案」

（creaming）；而兒保實務໱഑由於需要大量Գ力與ಝᒭ，但進入兒少保護

之社工大多屬於新手，ਚ社工Գ力質量不ࠋ，再加上政府補助與ኪ度低落

Հ，使得兒保執行率韤強Գ意。ਚ此，中央ᚨ改᧢現有模式，跏ᄕ訂定社

工案量負๛比，確保社工Գ力質量與配置齊全。 

（三） 中央與地方可ُ效英國強化兒少保護委員會之監督能力與相關職責 

  英國之兒少保護在 2004 年ຏ過鞈訂兒童福利法，ᨃ兒童保護體系᝟向

排機構間的新ኃ۴關係、確定地方ڜ、獨立的兒童保護官ࡎਔ任ץ，ໂݙ

兒童保護委員會法源依據、兒童保護程序的ᇡጐ規定等。在 2004 年兒童福

利法ຏ過৵，兒童保護業務的中央主管單位ດዬ由衛生部ฝ向對兒童及少

年更具有ᐙ᥼力的教育行政單位來統籌，並੔任一位兒童局長指ཀ全國兒

童保護業務。在地方層級，成立「地方兒童保護委員會」，負有地方相關機

構的整合࠰調處理程序、調਷個案、機關間爭議和轉介פ能࠰調。委員會

工作內容ץਔ：ኃ۴合作、計畫和委任的࿜略ຑ࿨、決࿜、組៣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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靣管理、整合過程Я體系、整合和發展服務、財政管理、監ྒྷ和評估、課

責等。ਚ此臺灣可ُ效英國模式，強化兒少保護委員會之監督與相關職責，

提供ݙ整與ጿയ的兒童保護ጻ࿮。 

 

ԲԲԲԲ、、、、    建議Բ建議Բ建議Բ建議ԲЁ「Ё「Ё「Ё「ឩ大指定補助款ឩ大指定補助款ឩ大指定補助款ឩ大指定補助款」：」：」：」： 

（一） 中央訂定標準作業流程作為改進及監督地方兒少保體系的執行效率 

  中央透過ឩ大指定補助款頦定兒童保護經費配置，並訂定標準作業流

程，設定相關兒童保護服務ൻ施與指標，作為改進與監督地方兒童保護的

執行程度與效率。在近與監督配鞽上，中央可赩฾美國֧進司法監督與配

鞽加強兒保執行率，或效法英國加強兒少保法律地位位ၸ。更ૹ要的是，

兒童保護之標準作業流程不可෠為行政程序，而是有ࣔ確之作業指標與評

估架構可供各縣市參考與執行。 

（Բ） 中央運用經費作為促進地方政府跏ᄕ建構公ߏ部門ኃ۴關係的誘因 

由英國的多元共治經᧭發現，英國政府透過跏ᄕ與地方建立ኃ۴關

係，並࿨合ا間ቸ體和個體的力量，發ཀ社ᆢኃ۴間的整合機能（即中央、

地方政府及ا間ቸ體參與決࿜和公共事務合ኃ多元共治）；而ا間的兒少保

護委員會，以及在 2004 年政府提出的「兒童信託聯盟」計畫，透過政府的

經費ᾄࣹ，ቔ勵各地方政府成立「兒童信託聯盟」，負責計畫、委辦和確保

發展一鞽整合性和合作性的兒童服務ᙁಬ系統，促請相關服務提供機構彼

此合作和分享資ಛ，建立一個ኃ۴式的合作治理模式。在 2004 年英國政府

首先ຏ過成立有 35 個 Children’s trust 的實᧭計畫，並於 2006 年進行相關

評估。頨據此評估報告顯示，๺多地方政府ؚధ鞝有的地理ᡲ界進行ሀ೴

的合作，但大多ᑇ的工作範໮仍是ᇿ地方政府的轄೴一ᑌ，各地的「兒童

信託聯盟」委員會工作內容ץਔ：ኃ۴合作、計畫和委任的࿜略ຑ࿨、決

࿜、組៣架構、᧢靣管理、整合過程/體系、整合和發展服務、財政管理、

監ྒྷ和評估、課責等。也๺台灣可๶效英國模式，建立中央與地方的兒童

保護互助體系，建立並強化兒童保護的ጻ࿮。 

（三） 中央ಾ對兒少保社工Գ力與經費給予ך足配置，跏ᄕ介入社工Գ力

的ഛಝ和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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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頨據ྡྷរ๶ᓫ分析發現，各縣市的社工Գ力接ข生不足的現ွ，ࡅإ

ᚨ了贋ᣝੴ（2007）的社工Գ力推估研究。研究中發現，以低推估的方法，

各縣市之社工Գ力仍࿍౒約 1200 名社工Գ力，不足比率達 54%，但目ছ

縣市政府若要ᏺ加社工Գ力則受到縣市政府主計與財政的頦架。在個案量

趦ᏺ，需要社工保護Գ力ᏺ加的ൣ況Հ，থ受到縣市政府「Գ力零成長」

的政࿜৙令，使得縣市政府無法ឩᏺ社工員額，ਚ使得某些縣市兒保成效

低落。為了提֒各縣市政府的兒童保護執行與঴質，政府ᚨ給予經費的ך

足配置；而在Գ力控管方面也要考ᐞ是保護性需求與Գڜߪ全的ࡎ題Հ，

ጐ力給予ך足Գ力配置，以達憲法「保護國ا生ࡎ與ڜ全」之目的。׼外

由於兒保業務屬於高ᚘ໱഑，需要較資෡之社工進入以提高兒保യ度與質

量，ਚ政府可赩฾美國兒保社工塄成方法，跏ᄕ介入兒童保護社工的ಝᒭ

與ഛ塄，並透過督導方式提֒兒保社工的專業量質，ᨃ兒保服務঴質有較

全面性、整合性的服務方案與配鞽。 

  而頨據以上建議，本研究也依據國外兒童與少年保護之政࿜經᧭，並

ྡྷរ韩ᓫ與專家๶ᓫ之意見，依࿍、中長程性質，ಾ對我國兒童保護體系

提出相關之行動方案建議，來作為我國相關兒童保護體系之施政參考： 

一一一一、、、、࿍程建議࿍程建議࿍程建議࿍程建議：：：： 

（一） 中央政府建立兒少保工作標準指導方ಾ： 

兒少保護體系可依ᅃ事項ጹ৺性進行職能之劃分，並規劃標準作業流

程，׊᠖清與兒少保業務相關之部會的ۥߡ職༳。而在績效考評方面，中央

可以福利績效考評作為監督兒少保標準之依據，ُࠓ效美國兒童局之 CFSRs

加強並督導地方兒少保政࿜施行成果。 

（Բ） 兒童局建立「兒少保ಝᒭቸ」，߲ಱ至各地方೮਷其ܺᣄ，࠰助地方

自行發現問題，᎖導其自行ᇞ決問題的能力： 

  中央ᚨ落實࠰助地方之ۥߡ，ُ效美國兒童局體系加強地方兒保服務體

系的督導與࠰助。兒童局可組成一小組，߲ ಱ地方了ᇞ地方兒保實務與ܺቼ，

由中央給予࠰助，並࠰助地方能ജ發現問所在，並因地制宜ᇞ決地方兒保問

題。 

（三） 提高公ߏ部門的參與度，࿨合社೴的力量，ך分運用地方資源，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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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ຏ報ጻሁ，落實預防系統之執行： 

  相關兒少保體系服務單位可參考英國模式的多元共治型ኪ，由中央部門

發起ႃ࿨各地方，並֧介ߏ部門體系，透過不同體系之合作，並࿨合社೴力

量，運用當地資源共同࠰力。加強公ߏ部門與ຑ࿨地೴ೈ了可以因地制宜外，

更可形Ⴟຏ報ጻ࿮，落實兒少虐待的防護ຏ報機制。 

（؄） 中央訂定合理社工案量負๛比，提高社工待ሖ： 

  中央ᚨ進行更壄準之社工Գ力推估，並計算合理社工案量負๛比，社工

Գ力不足之地方，ᚨ給予合理之社工配置。對於社工Գߪ保障上，中央ᚨܘ

力提高足ജ的ᜲ資誘因，並改࿳社工໎動條ٙ，給予ݙ整的專業ಝᒭ和足ജ

的Գߪ保護。 

（ն）ಾ對ۍक़齊࣋的兒保主責單位進行整合： 

  由於目ছ兒保體系單位᜗ᠧ，導致中央״ႃ開會時，各縣市૥會的單位

ઃ不相同，形成對ᇩ的ܺᣄ，ਚಾ對本項問題，中央ᚨ給予指導性的架構，

ൕ一開ࡨ的ຏ報、成案調਷、服務ᙁಬ到追᠋處ሖ等服務項目，中央ᚨ指੔

「齊一」之委託負責單位進行負責，以利৵ᥛ服務的整合與對ᇩ。 

ԲԲԲԲ、、、、中長程建議中長程建議中長程建議中長程建議：：：：    

（一） 提高社工素質，跏ᄕ規劃優ߐ兒保社工的塄成： 

  相關兒少保護單位須進行社工Գ力的量質提֒，ᨃ社工Գ力᡹定度提

高，並加強社工間的督導，ᨃ新手社工能ജ立即上手；相關單位也可經常舉

辦兒少保ಝᒭ的工作ܽ、相關工作ಝᒭ課程或個案研ಘ，規劃兒保社工的專

業素質的塄成。 

（Բ） ૹ新ᛀಘ規劃現行兒少保預算分配： 

  中央需進行社工Գ力推估，計算合理社工案量負๛比，社工Գ力不足之

地方，ᚨ給予合理之社工配置。壄算兒少保所需經費，中央政府合理規劃中

央地方政府負擔比例，給予地方政府ךᇛ的預算़間。中央政府建立一鞽以

預算為ഗ៕的績效考核機制，利用預算分配༳控地方政府政࿜執行績效。 

（三） 成立地方兒童保護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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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可ُ效英國在地方政府成立各地方兒童保護委員會，組成成員為各

地方兒少保相關之公ߏ部門，ץਔ兒童局、地方兒少保官員、ᤞኘ局官員、

赩頣代表、與兒少保相關之ॺᛜ利組៣、᠔院代表、衛生局相關Գ員等，定

期開會຃ຏ資ಛ管ሐ，ኚ行高度യ֊合作關係。യ֊趐向及直向聯ᢀ，ಾ對

兒少保政࿜和業務進行ᛀಘ，對於ૹ大個案౒؈，᠖清各機關責任ូ屬，並

負有責任ࢭ擔跏ᄕ負責義務。 

（؄） 建立࠰力ኃ۴關係模式： 

  ُ效英國֧進公ا力量，建立࠰力ኃ۴關係模式。成員ೈ了ছ૪地方兒

童保護委員會之專責單位Գ員之外，更ᐖऑ的౏入大範໮的官方及ا間ԳՓ

參與政࿜規劃及個案ᛀಘ，成員加入了地方ഗ層首長（ץਔ鄉鎮市長、ߺ長

等）、ا意代表等，並提高ร三部門的ᐙ᥼力。整合兒少保服務ᙁಬ系統，強

化兒少保服務ጻ࿮。 

（ն） ֧進司法體系的監督規制： 

  ൕ英美ࠟ國ಾ對兒童保護體系的監督來઎，英國的政府體制是由上而Հ

的監督管ሐ，例如地方自治並無憲法的保障，地方政府的職權來自國會的賦

予，中央可隨時接管地方主管事項，當地方不ᐌ行或৹࢙ᐌ行其任務時，中

央得經贅當調਷৵৙告地方ቸ體之不ᐌ行，對事項進行處置，如果地方不遵

守該ࡎ令時，則可由中央部會࠷得法院的ࡎ令（職務執行令 mandamus）加

以強制，੷至對地方自治ቸ體成員課以罰८或以ۆಫ法庭之ᆞ名๯ၚ項。在

美國，主管兒童保護業務在中央設有兒童局主管，聯邦負責訂定兒童保護相

關立法，聯邦透過專款補助與工作標準流程發展來規範州政府的兒保執行，

州政府與地方層級主導兒童福利與兒童保護的實際運作，州政府官員必須進

行經費管控，也需要訂定相對ᚨ的兒童保護法令，法院因此依法監督地方的

執行。ഗ於此，台灣未來在鞈訂兒童及少年福利法時，ᚨ֧進司法體系的介

入，不僅是在兒童受虐事ٙ執行司法調਷和強制法令，ᝫ需要在監督和規制

各縣市政府在執行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規時的效能。 


